
注释：
[1]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

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
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
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
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
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
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
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
动单位。

[2]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

（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

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
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
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
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
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

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

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 的组织。
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
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
和其他民事责任；

（2） 独立拥有和使用 （或者授权
使用） 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
同；

（3） 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
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
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

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
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
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
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 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
经营活动；

（3） 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
资料。

[4]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
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
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
留 2 位小数。表中数据不足最小计量
单位的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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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宁波市顺利完成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宁波市统计局 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6月10日）

根据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
知》（国发 〔2022〕 22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浙政发 〔2023〕 11 号）
和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
通知》（甬政发 〔2023〕 15 号） 要求，宁波市开展了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全
市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
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取得重要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工作，2023 年 5 月 10 日，成立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统筹
部署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统一领导、分
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和

“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模式，市、县两级人民
政府设立普查机构，全面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
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查工作

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
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工作顺利实
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市 1.3 万余名基层

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市辖区内从事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
一入户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不同类别，相应
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
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
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
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
面摸清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基本情况，准确掌
握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布局、规
模及效益，客观反映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
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数字经济、研发活动、
绿色转型、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的新进展，为忠实践
行“八八战略”，加快推进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迈上
新台阶和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统计
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紧紧

围绕“查全查清、应登尽登”总目标，在深入总结以
往普查经验的基础上，聚焦服务业、建筑业和单位清
查 3 个领域开展省级专项试点，高质量完成市级专项和
综合试点，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普查实施方案，为普
查工作有序开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普查采用先
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的方式，先对全市境内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个
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
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再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
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
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有关部门对本行业领域的
普查对象进行调查。在技术手段上，依托全国统一、
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使用
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普查对
象网络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
用，进一步优化数据采集与审核流程，强化数据质量
管控，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我市充分应用数字化改革的成果，切实提高普查

工作科学性、规范性。积极创新应用统计 e 家、智能电
话调查、大数据辅助等方式提高普查工作质效。通过
这次普查，进一步夯实了全市统计工作基础，有效推
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市域实践。

四、确保数据质量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

动态监测采集进度和数据质量，强化入户数据核实和
业务指导，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评估数据。全市各
级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人员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 和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严格履行独立普
查、独立报告职责，依法保护普查对象资料。建立健
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严格开展统计执法
检查，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抽查，及时消除差错，确
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

总体来看，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
科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全市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客观真实反映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达到了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363882 个，从业人员 616.76 万人；个体经营户
704508 个，从业人员 177.17 万人。

根据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363882

个，比 2018 年末 （2018 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 增加 77419
个，增长 27.0%；产业活动单位 [1]387796 个，增加 78044 个，增长 25.2%；
个体经营户 704508 个，增加 272438 个，增长 63.1% （详见表 2-1）。

表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一、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
机关、事业法人
社会团体
其他法人

二、产业活动单位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三、个体经营户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单位数（个）
363882
342766
4053
2125
14938
387796
119981
267815
704508
128607
575901

比重（%）
100.0
94.2
1.1
0.6
4.1

100.0
30.9
69.1
100.0
18.3
81.7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
业 104898 个，占 28.8%；制造业 99672 个，占 27.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2105
个，占 11.6%。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309824
个，占 44.0%；制造业 117241 个，占 16.6%；住宿和餐饮业 76759 个，占 10.9%

（详见表 2-2）。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合 计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法人单位
数量（个）
363882

397
65

99672
1508
17614
104898
12856
5246
13159
1058
9194
42105
18570
1746
9083
7144
3455
8338
7774

比重（%）
100.0

0.1
0.02
27.4
0.4
4.8
28.8
3.5
1.4
3.6
0.3
2.5
11.6
5.1
0.5
2.5
2.0
0.9
2.3
2.1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704508

170
72

117241
49

13171
309824
43080
76759
29541

—
3913
25755
6282
496

61134
1594
1611
13816

—

比重（%）
100.0
0.02
0.01
16.6
0.01
1.9
44.0
6.1
10.9
4.2
—
0.6
3.7
0.9
0.1
8.7
0.2
0.2
2.0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
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
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
和其他房地产业。个体经营户数为清查时的个体经营户数。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616.76 万人，

比 2018 年末增加 92.46 万人，增长 17.6%，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241.78 万人。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303.55 万人，减少 24.95 万人，下降 7.6%；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 313.20 万人，增加 117.40 万人，增长 60.0%。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177.17 万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76.26 万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制造业 253.23 万人，占 4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1.32 万人，占 19.7%；
批发和零售业 57.12 万人，占 9.3%。（详见表 2-3）。

表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合 计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万人）
616.76

0.14
0.13

253.23
1.82
49.07
57.12
18.74
7.79
9.81
10.21
14.33
121.32
16.44
3.23
7.66
16.20
11.59
4.08
13.87

其中：女性

241.78
0.04
0.03

107.68
0.44
8.34
27.34
5.41
4.07
3.45
5.62
6.28
37.02
5.38
1.15
3.19
11.41
8.03
1.89
5.04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万人）
177.17

0.05
0.02
44.35
0.02
3.59
65.06
7.15
22.72
4.52
—

0.91
6.46
1.83
0.15
15.40
0.42
0.44
4.09
—

其中：女性

76.26
0.01
...

17.30
...

0.49
30.45
1.36
11.17
1.90
—

0.44
2.30
0.59
0.04
7.79
0.23
0.25
1.94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
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
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表中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按照单位所在地
进行汇总。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数为清查时的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数。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98955.7 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81076.9 亿元，增长 68.8%。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40118.2 亿元，增加 14067.0 亿元，增长 54.0%；第三产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 158837.5 亿元，增加 67009.9 亿元，增长 73.0%。

2023 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83998.9 亿

元，比 2018 年末增加 34656.8 亿元，增长 70.2%。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23542.4 亿元，增加 8887.8 亿元，增长 60.6%；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60456.5 亿元，增加 25769.0 亿元，增长 74.3%。

2023 年 ， 全 市 第 二 产 业 和 第 三 产 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99078.8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44033.7 亿元，增长 80.0%。其中，第二产业
营业收入 31424.8 亿元，增加 8471.0 亿元，增长 36.9%；第三产业营业收入
67654.0 亿元，增加 35562.7 亿元，增长 110.8% （详见表 2-4）。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合 计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198955.7

9.6
293.8

32561.3
2007.1
5298.8
21479.1
4872.8
398.4
1122.8
58679.0
21732.4
38186.8
3597.7
3093.4
203.5
852.3
676.0
581.4

3309.5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83998.9

5.5
191.0

18530.5
1147.7
3700.0
16962.5
1955.8
355.1
570.9

—
15665.5
20088.0
1777.5
1470.7
159.6
172.4
276.7
314.7

654.8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99078.8

10.7
49.1

27150.8
916.5
3334.0
54135.2
2366.4
201.0
719.9
1879.3
3272.3
3455.9
982.0
94.5
230.1
52.0
112.9
116.2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
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
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
地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不包含金融业，金融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仅为企业法人
数据。

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宁波市统计局 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6月10日）

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宁波市统计局 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6月10日）

根据宁波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
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101242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14.3%；从业人员255.19万人，比2018年末增长8.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98795 个，占 97.6%；港澳台投资企业
1180个，占1.2%；外商投资企业1210个，占1.2%。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218.49 万人，占 85.6%；港澳
台投资企业 21.41 万人，占 8.4%；外商投资企业 15.26 万人，占 6.0%（详见表 3-
1）。


